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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共同富裕与社会建设

王小章

摘要: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逻辑地蕴含着“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从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讲,共同富裕应

该是一种既充分又平衡的发展状态.社会建设通过促进人们对于既有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助力“共同富

裕”,更好地满足广大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鉴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是我国发展之“不平衡”的

集中表现,目前来看,社会建设之于“共同富裕”具有双重意义.社会建设所强调的对于发展成果之“合理

共享”的“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成果的享有必须联系对成本的承担;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维持作为人

的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在现代社会通常以普遍而平等的基本社会权利来体现的需要.“共享”的伦理前提

是“共建”,“共享”的事实前提是“共治”,即每一个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平等参与权、话语权,唯有共建加共

治,才有可能通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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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主要矛盾的转变到共同富裕

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之后,２０２１年５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指出,
“随着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自此,共同富裕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热议的话题.但实际上,只需稍稍

思索一下即可发现,党的十九大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在逻辑上就已经蕴含着“共同富裕”
这一发展战略.

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天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在这一新表述中,所谓发展的“不充分”不难理解,简单地说就是发展得还不够,因而要继续发

展,要更加充分地发现、开拓和利用各种发展的机会、潜力和可能,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和极大

丰富.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于以前“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表述的内涵在新时代的继承和进一步拓

展.那么,如何理解发展的“不平衡”呢? 发展的不平衡固然包括通常比较容易想到和注意到的不同

地区之间、不同产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但更为关键的,依笔者的理解,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政治

发展、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不平衡或者说失调.这一点,实际上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指出

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后紧接着的一段话中也可以看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

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

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经济的有效增长与

发展在较好地解决温饱、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而迈向小康社会的同时,也使他

们产生了更高的物质文化要求,相对于这些更高的要求而言,我们的发展显然是“不充分”的.不过,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发展相对于经济的滞后状态,使得广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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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无法得到有效的回应和满足.而在经济发

展与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平衡、不协调中,就当前而言,最为突出的则

是经济与社会的不平衡、不协调,是社会发展大大滞后于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陆学艺先生曾经甚至认

为,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应当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①.
具体来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果没有有效、合理地转化为广大民众可以直接享用的生活机会、生活

条件,没有充分地转化为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升.在这方面,人们比较容易想到居民收入

增长和 GDP增长是否同步:２００８年之前,前者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后者;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６年,开始略

高于后者;到２０１７年,则又开始略低于后者.② 而民间消费占 GDP的比重更能说明问题.据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８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其中包括政府、企业以及国外净要素收入,基本接近于

人均 GDP)达到９７３２美元,按１∶６８８的汇率计算,即为人民币６６９５６元,而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为１９８５３元,仅占人均国民总收入的３０％不到.③ 如果说消费最直观地体现了民生状况,那么,民间

消费支出占 GDP比重的低下也就最直观地反映了经济增长成果转化为人民可以直接享用的生活机

会、生活条件的有限.
第二,社会民生事业方面既有的发展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布极其不平衡.社会民生事业的发

展本身已经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突出的短板

主要在民生领域,发展不全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不同社会群体民生保障问题”④的原因.而

问题还在于,既有的社会民生事业发展成果并没有实现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合理均衡配置,集中体现在

诸如教育资源、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社会保障(失业、养老、医疗等)资源等在不同省(市)之间、城乡之

间、不同编制成员之间配置分布的失衡,当然也体现在收入分配、就业机会等的不公平上.
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根本制约,不言而喻,要缓

解乃至根本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唯有通过更加充分、更加平衡的发展.而鉴于发展之不平衡的突出体

现在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所谓更加平衡的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要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

加充分地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可以直接享用的生活机会、生活条件、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更加公平合

理充分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由此,所谓更加充分、更加平衡的发展,其内涵就直接指向了“共同

富裕”.从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讲,“共同富裕”作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美好社会生活状态,就是既充分

又平衡、既能充分发展从而让社会财富充分涌流、极大丰富,又能让所有社会成员公平合理地共享发

展机会和成果的状态;而从与广大社会成员的现实生活更为切近的收入状态讲,共同富裕应该是一种

总体或平均收入高而又分配公平,从而能够普遍地享有美好生活与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和可能的

状态.当然,“公平”不是指没有差别,而是在合理而有效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下,差距在合理的范围

之内,社会成员的不同贡献在收入分配中得到体现和承认,同时低收入者的生活有充分保障的状态.
如«意见»中所说,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

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这样一种状态的实现,既要通过更加充分的经济建设,也要通过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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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合理、稳健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而结合上文中所说不平衡的突出表现是社会发

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则社会建设无疑在其中占据突出的地位.

二、社会建设之于共同富裕的双重意义

何为社会建设? 笔者曾经综合陆学艺先生所说的关于社会建设的四派观点以及孙立平教授所说

的关于社会建设的两种思路,认为可以这样来理解社会建设:“通过政府所主导、主持的社会民生建设

和社会管理创新,通过强化社会的自主、自治和自我行动能力,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对于所有公民的

保护和赋权增能(empowerment)功能,增进每个公民行权担责的意识和能力,促成每个公民的独立自

主自治和公共参与,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运行中自由与平等兼顾、活力与秩序并存.”①这一理解涉

及社会建设的行动主体、价值目标等,不过,如果撇开这些,单就社会建设的实务内涵而言,那么,其核

心内涵主要就是两个方面———民生事业和社会治理.这实际上也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同样也是党

和政府对于作为“五位一体”之“一位”的社会建设所持的基本观点———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党的十七

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有关社会建设的阐述就一目了然.那么,该怎样认识、理解社会建设对于共

同富裕、进而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意义呢?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富裕必然主要依靠经济建设,而中外历史实践从正

反两个方面表明,高效的经济建设必须要有市场健康而有效的运行和作用,市场是经由实践的检验证

明了的现代社会最有效的创富机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必须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的根本原因.即从与广大社会成员的现实生活更为切近的收入状态讲,鉴于在当今任何一个正常运

行的社会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赖以生活的资源、所拥有的财富都主要来源于市场机制主导的一次

分配,因此,能否实现一种总体或平均收入高而又分配公平的“共同富裕”状态,关键也在于市场机制

主导的初次分配.而社会建设所关心的社会民生事业,虽然不是与一次分配全然无关(如促进就业、
通过最低工资调节分配等),但显然主要指向二次、三次分配.必须承认,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而言,
社会建设应该是“助力”而非“主力”.

但是,尽管是“助力”,并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社会建设对于共同富裕进

而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意义,在此不妨举一个虚拟的例子.假设一个人要满足

其美好生活的需求,每月需要开支２０００元,现有１０个人,那么就需要２００００元钱.显然,如果平均分

配,那么这１０个人都能满足各自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但如果实际的分配方式是,其中某甲独占了

１１０００元,而其余９人只有剩余的９０００元可分,那么,情况会怎样呢? 某甲在花费了２０００元而满足了

其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后,剩余的９０００元要么转化为投资,要么变为存款;而其余的９个人即使将各

自分得的钱花光也无法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于是,只能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面临这第二种情况,该怎么办? 思路无非两种:一是将财富总量做大,比如不再是２００００元,而是

变为３００００元,那么,即使某甲依旧拿走１１０００元,其余９人也还有１９０００元可分,也大体都能满足其

需要;二是在总财富不可能一下子增加到３００００元的现实条件下,能不能调整一下对现有２００００元的

分配方式,比如,某甲分得的不再是１１０００元,而是５０００元,那么,其余９人至少还有１５０００元可分,虽
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但至少可以让他们离美好生活更近一些.着眼于前文所

述目前最为突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则上面第一种思路,就是进一步提升和健全经济建设

的思路;而第二种思路,则是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着手,使得既有的社会财富、社会资源在广大人民

群众中的分布更为平衡合理,从而更好地满足更广大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所谓“共同富裕”,就
是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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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虚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今中国,社会建设对于共同富裕、进而对于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第一,它直接关系着广大社会成员对于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社会建设实际上是通过促进人们

对于既有发展成果充分合理的共享达成“共同富裕”之“共同”,来实现和提升既有发展成果在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需要上的效用.而从“绩效合法性”的角度说,它进一步关系着“发展”本身

的“合法性”或“正当性”,也即,发展对于广大民众来说究竟是不是“硬道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
发展和改革到了今天这个阶段之后,这个问题已变得尤为突出.这是因为,至少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

期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开始,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将我国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统合

进一个虽然彼此利益不平衡但又互相关联的利益格局,我国的发展与改革已由早期“纯增量型”改革

与发展,转变为“利益格局调整性”改革与发展,即任何与发展相关的改革从根本上讲都是调整既有利

益格局的改革,任何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改革举措,都会或多或少触动相关各方的既有利

益,改变其在发展成果中的分成比重.这就要求国家在推出这些举措时必须努力确保相关各方的利

益均衡,确保对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否则,就必然导致不同群体的分化和彼此之间的对立冲突.特

别是,如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中下层社会成员不能充分共享发展成果,不能从发展中得到充分的

“获得感”(甚至还因成本没有合理分担而产生失落感、剥夺感),那么,发展在他们那里就会失去价值

与意义,进而国家的发展政策以及推行这种发展政策的政府的权威也将大打折扣,推动发展的改革和

改革者也将失去他们的支持.① 这也就是«意见»要特别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

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的根本原因.
第二,社会建设直接关系着广大社会成员对于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关系着“共同富裕”之“共

同”.这当然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但是,这只是社会建设之意义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社会建设还能

有效拉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助力“共同富裕”之“富裕”.从上文中假设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

平均分配,那么,１０个人一个月的开支可以形成２００００元的有效内需;而如果按照某甲独得１１０００元

而其余９人平分剩下的９０００元的分配方式,则他们一个月的开支只能形成１１０００元的有效内需.笔

者当然不是主张平均主义,只是想说明不同的分配方式对于消费具有不同的影响.自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后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内需不足,而目前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与尚不

知何时终结的疫情无疑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而笔者以为,这种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与其说

是个经济问题,不如说更主要的是个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类似于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古典式经

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广大工人阶级低下微弱的购买力、消费力而言的“过
剩”.我国当今的内需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我国无法回避的贫富分化②所造成的,是贫富分化造成

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分离的结果(这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密切相关的).既然是社会问题,也
就需要从社会领域着手解决.而积极有效的社会建设通过强化对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推动社会财

富和资源向社会中下层成员流动,切实提高广大中下层成员的消费能力,换言之,推动我国社会结构

由目前的“金字塔形”向以中等收入阶层占主体的“橄榄形”转变,无疑是根本性的举措.而由此可见,
社会建设虽然主要从缓解发展的“不平衡”着手,但对于促进发展之“不充分”的解决同样具有重要意

义,即不仅直接关系着“共同富裕”之“共同”,也助推“共同富裕”之“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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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为“合理共享”之“理”

前文指出,作为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之“不平衡”的集中体现,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所反映的一个共同问题,实际上就是我国社会的不公平问题,质言之,也就

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普通民众没有充分合理地“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而社会建设,就是要通

过促进人们对于既有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达成“共同富裕”之“共同”(当然,如上所述,它也助推着“共
同富裕”之“富裕”),实现和提升既有发展成果在满足广大民众对于美好生活需要上的效用.如果说

经济建设的关键词是“效率”,那么社会建设的关键词就是“公平”.在这里,公平的核心要义就是所有

社会成员对于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问题是,该如何准确而完整地理解这个“合理共享”? 换言之,所
谓“合理”的“理”是什么“理”?

笔者以为,体现社会建设之公平的“合理共享”的“理”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
第一,对成果的享有必须联系对成本的承担,分享成果的前提是分担成本.发展不是凭空产生

的,而是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的:具体一点的,如为了经济增长,我们付出了有目共睹的环境成本和代

价;抽象一点的,如在获得流动、跳槽等就业自由的过程中,我们也失去曾经拥有过的来自单位(政府)
的保护,从而大大降低了稳定和安全感.既然每一项成果的获得都有成本和代价,那么,从公平的角

度讲,所有为发展所付出的成本、代价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合理地分担,而所有为发展承担了成本、代
价的人都应相应地分享发展的成果.也许很难说什么样的发展一定是“硬道理”,但是,一部分人不成

比例地甚至单方面地承担发展成本,而另一部分人不成比例甚至单方面地拿走发展成果的发展,在前

者看来,就一定不是“硬道理”.而着眼于成果的分享要与成本的分担相联系,则又有两个问题必须注

意:一是必须努力做到机会均等,即尽可能让所有的发展机会向每一个愿意承担成本、付出代价的社

会成员开放,除非他/她自己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社会不能设置人为的障碍尤其是制度性的壁垒,来
剥夺一部分人的机会,而让另一部分人垄断机会.说白了,既然要将成果的享有与成本的承担、付出

挂钩,那么就不能对某些人连付出成本的机会都不给.而起点的平等以及规则的平等,则是包含于机

会均等中的应有之义.① 这也是李培林先生在谈到如何准确理解“共同富裕”时要特别突出“机会”问
题的原因,“在注重收入分配公平的同时,更加要注重机会公平,畅通社会流动的渠道,健全社会流动

的机制,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②二是要承认、尊重和接受社会成员之

间在享有成果上的分化,同时又要适当地限制分化.由于承担成本的能力、意愿在不同的社会成员那

里是不一样的,不同社会成员对于发展成果的取得所做出的贡献是有区别的,因此,他们对于成果的

分享自然也应该有所区别,由此必然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就此而言,不管人们所承担成本的多

寡、贡献的大小,结果分得的份额都一样,那不是公平,而是另一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必然会妨碍社

会的活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要一再指出和提醒,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更不是劫富济贫的

根本原因所在.不过,在承认、尊重分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适度控制、调节这种分化的程度.确实,机
会均等本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种分化,在机会均等条件下出现的结果不平等要远远小于在机

会不均等的条件下出现的结果不平等③;而且,人们一般也相对更能接受机会均等条件下出现的结果

不平等④.但是,单靠机会均等(包括起点、规则公平)是不能保证将分化控制在适度的、人们通常能

接受的程度内的,更何况,即使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有些结果上的不平等也不尽是行为者自身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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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所导致的,比如先天的遗传、运气、自然灾害等因素.要让个体对这些不属于他自身的原因而

造成的结果负责,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来说,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此,社会特别是政府必

须在必要的时候出手调控这种对发展成果之享有上的分化.
第二,体现社会建设之公平的“合理共享”的“理”的第二个层面,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维持作为人的

正常生存和生活所必须满足的、在现代社会通常以普遍而平等的基本社会权利的形式来体现的需要.
这里所说的“需要”不同于“欲望”(want),是一个人适应他/她所置身其中的社会并在其中过正常的生

活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关乎人的生存状态有别于动物的生存状态、人作为一个物种相对于动物所

具有的“尊严”的一条底线,相比于高度主观性、个体性、变异性的“欲望”,人们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
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基本需要相对具有客观、普遍的标准和量度①.在现代世界,这种“需要”通常以英

国社会学家马歇尔所说的“社会权利”(socialrights)的形式来表现,即“对实际收入的普遍权利,这种

实际收入不按有关人员的市场价值来衡量”②.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获得一份基本收入,以确

保其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尊严生活,这份收入的获得与其自身的市场价值无关,与其为发展所承担的

成本、所做出的贡献无关,而只与其作为人、作为公民的身份有关.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
“‘需要’是所有人作为同一‘物种’的成员所应有的东西.‘欲求’则代表着不同个人因其趣味和癖性

而产生的多种喜好.社会的首要义务是满足必需要求,否则个人便不能成为社会的完全‘公民’.”“所
有的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分

子.这意味着应有一套劳动者优先的雇佣制度,有对付市场危机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够的医疗条

件和防范疾病的措施.”③实际上,早在贝尔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即已强调社会财富的分配必须

首先维持人类生存状态的底线.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社会总产品进行分配之前首先

必须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

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在这些扣除后剩下的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

的,但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必须从中扣除:第一,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④

显然,这最后的两项扣除,以及前面的“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实际

上就是从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的需要出发而做出的.而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多次强调

要“守住底线”,社会建设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时必须首先致力于保障的这一基本生活底

线⑤.换言之,除了成本承担与成果享有之间的对应,体现社会建设之公平的“合理共享”的“理”的第

二个层面,就是在分配社会资源、社会财富时必须维护人之为人的需要底线———要特别指出的是,对
于那些“市场价值”比较高、能够通过市场行为赚取足够生存资源的社会成员来说,千万不要以为这个

底线的设立仅仅是出于对弱者的仁慈甚至恩赐,而必须意识到,一切财富都来自自然物质与劳动这两

种要素的结合,即源于大自然平等地赐予人类共同体全体成员的资源,成于社会成员之间那并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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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相对具有客观、普遍的标准的“需要”本身也是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而发展的,不是亘古不变的.这是因为,随
着社会本身的发展变化,社会成员在其中“正常地生活”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同时社会满足这种条件的能力也在变化.
比如说,在经济社会形态都很简单的传统农业社会中,接受一定年限的正规教育并不被看作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

要,因为,在那样的社会中,一个人即使是“文盲”也并不妨碍他/她在其中过正常的生活.但是,今天的社会已经大大不同

了,试想,如果一个完全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人一头撞入一个现代大都市,他/她能正常适应吗? 因此,在今天这个复

杂的现代社会中,接受一定年限的正规教育变成了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但是,无论怎样变动,我们都可以确立起一个相

对客观可依的作为底线的标准,就像义务教育,可以根据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以及现有经济社会条件来确定基本年限.
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５页.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第２１２２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３２４３３页.
冯婷:«社会建设的底线观念»,«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限于市场的合作.① 就此而言,“需要”的满足,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应得”(entitlement)———
而这条底线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的日益“富裕”而相应地不断提升,则是“共同富裕”之
“共同”的重要内涵.

四、以“共治”保“共享”

如上所述,社会建设的关键词是“公平”.但是,体现为社会成员对于发展成果之合理共享的公

平,是伦理价值上的“应然”,而非客观因果上的“必然”.在客观事实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不仅关乎

人作为一个物种相对于动物所具有的“尊严”的底线(“需要”)常会被突破,而且,成本的承担与成果的

享有之间的联系也常常中断,成本的承担者和成果的享有者常常分离.不妨以上文中提到的环境问

题以及自由与安全问题为例.
笔者曾撰文指出,环境问题之所以会愈演愈烈到今天这种严峻的程度,和两个矛盾密切相关.其

中之一就是环境代价的承受者和环境代价受益者之间的不对称.造成环境破坏、环境危机的行为主

体,同时也是以环境为代价而获得收益的主要享有者,只是社会成员中的一小部分人,在今天的格局

下(至少在不久之前的格局下),主要是与资本和利润紧密联系的企业所有者、经营者,以及以GDP、财
政收入为首要追求目标的地方政府等;而环境代价的承受者,则远远不止造成环境破坏的行为主体,
而是生活栖息于环境中的所有社会成员.如果考虑到对于环境危机之承受、应对能力上的差异,那
么,环境破坏的真正实际受害者恰恰不是造成环境破坏的行为主体,而是广大的普通民众,因为前者

可以凭借其经济上、权力上的优势而有效地应对、躲避环境破坏的后果②,而后者则没有这种能力③.
再来看自由和安全的问题.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许多原先对于个体既有束缚作用又有保护作用的

共同体(如地缘共同体、亲族共同体)、组织制度(如单位制)等纷纷解体,这在给社会成员带来更多自

由(如可以自主择业)的同时,也使他们失去了原先的安全保护(如原先单位的对于职业之生老病死的

照护).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这个获得自由、失去保护以及获得新的保护(如来自

政府统筹的社会保障)的过程应该均等同步.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人获得了自由,却并没有

失去保护,或者很快就获得了新的保护,特别是来自国家的保护;而另一些人则在失去了过去的安全

保护之后,迟迟得不到新的保护,而且还远没有相应地获得与前一类人同等的真正的自由(如进城务

工人员这个庞大的群体).安全成本付出和自由成果的享有在我国社会也同样分离了.不言而喻,只
要成本承担与成果享有之间的这种分离不改变,那么,全体社会成员对于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只能是

一句空话,进而,“共同富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水中捞月.
既然体现为社会成员对于发展成果之合理共享的公平,只是伦理价值上的“应然”,而非客观因果

上的“必然”,因而它不会自动实现,现实很有可能走到这种价值的反面.那么,如何才能使这种“应
然”转变为现实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的“实然”呢? 这就要涉及社会治理了.按笔者的理解,如果说

狭义的社会建设(广义的社会建设本身就包括社会治理,这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将社会

治理或管理都放在有关“社会”这一部分内容中便不难看出)主要指向各种旨在直接改善民生的社会

事业实务,那么,社会治理则主要关乎这些社会事业如何展开的行动体制.众所周知,这一行动体制

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如果将这一治理格局放到上文所说的分析架构中,那么,其中

的“共建”实际上关乎发展成本的合理分担,而“共享”则是对发展成果的合理分享,而确保“共建”与
“共享”这两者之间伦理性的因果关系得以转变成客观现实的关键,就是“共治”.试想,如果张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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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五一起做一个蛋糕,但对于做什么样的蛋糕、如何分工来做这个蛋糕、以及最后如何分这个蛋

糕,一切都由张三一个人说了算,李四、王五没有任何置喙的余地,那么,如何可能保障李四和王五的

正当权益呢? 如何防止张三把做蛋糕的成本转嫁给李四和王五,而在分蛋糕时让自己独占大份呢?
显而易见,从人的“理性自利”出发,李四、王五“合理共享”蛋糕之权利的保障,不能寄托在张三的先人

后己、高风亮节甚至大公无私上,而应通过制度来确保李四、王五共同参与如何制作和如何分蛋糕的

过程,并享有与张三同等的话语权.实际上,只要稍稍分析一下上文例举的环境问题以及自由与安全

的问题,就能看到,在这两个例子中成果的“合理共享”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最为关键的也就在于作为

成本之主要承担者却不是成果之合理分享者的普通民众未能真正切实地参与“共治”.可以设想,如
果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普通居民能够拥有切实有效的途径、平台参与环境治理,对环境治理的具体责

任部门施加其不能回避的压力,如果进城务工人员等底层民众在与自身利害密切相关的政策、法规出

台时能像企业主及其他群体一样拥有畅通无碍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那么上述

问题就不会出现,至少不会轻易出现.由此可见,社会建设若真想通过促进广大民众对于既有发展成

果的充分合理的分享助力“共同富裕”,更好地满足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那么,真实而有效地保

障他们每一个人作为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平等参与权、话语权就是必需的前提条件.
一言以蔽之,“共享”的伦理前提是“共建”,“共享”的事实前提是“共治”.唯有共建加共治,才有

可能通向共同富裕.

PrincipalSocialContradictions,CommonProsperity,andSocialConstruction

WangXiaozhang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HangzhouNormal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１１２１,P．R．China)

Abstract:TheevolutionoftheprincipalcontradictionsfacingChinesesocietylogicallyimpliesadeＧ
velopmentstrategyof“commonprosperity”,which,intermsofthestateofeconomicandsocialdeＧ
velopment,shouldbeastateofdevelopmentthatisbothadequateandbalanced．ThepurposeofsoＧ
cialconstructionistocontributetocommonprosperitybypromotingareasonablesharingoftheaＧ
chievementsofdevelopmentandtomeetthedesireofthegeneralpublicforpursuingabetterlife．
Giventhatsocialdevelopmentlagsbehindeconomicdevelopmentasaconcentratedexpressionof
Chinas“unbalanced”development,socialconstructionnowhasadualsignificancefor“common
prosperity”．The“rationale”forthe“reasonablesharing”oftheachievementsofdevelopmentemＧ
phasizedbysocialconstructionconsistsoftwoaspects:firstly,theenjoyingoftheachievements
mustbelinkedtothebearingofthecosts;secondly,everymemberofsocietymaintainstheneedsof
normallifeofhumanbeings,whichisusuallyreflectedinuniversalandequalbasicsocialrightsin
modernsociety．Theethicalpremiseof“sharing”is“coＧconstruction”,thedefactopremiseof“shaＧ
ring”is“coＧrule”,andonlythroughcoＧconstructionandcoＧrulecancommonprosperitybeachieved．
Keywords:Principalsocialcontradiction;Commonprosperity;Socialconstruction;CoＧconstruction;

CoＧ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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